
长江大学第二届学术委员会 2017 年工作总结 

一、主要完成的工作 

1.召开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 

2017 年 9月 14日上午，长江大学第二届学术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在 6

教 205 会议室召开，会议应到委员 36 名，实到 24名，因出差或上课等原因请假

12人。本次会议主题是审议人事处提请的《关于学术委员会对高评委授权的提

案》和科发院提请的《长江大学科研政策补充调整方案》。会议由校学术委员会

主任周思柱副校长主持。  

根据学术委员会章程，各位委员认真履行了审议职责，对于本次会议所审议

事项，除需要个别调整外，原则上同意。  

2.处理学术不端举报一起 

2017 年 6月 12日，接校纪委转来的“群众来信转办单，关于反映地科学院

***教师学术不端问题函”，校学术委员会秘书处高度重视，成立了专班专人负

责调查此事。经学术委员、知名教授认真甄别与鉴定，认定举报不实，不存在学

术不端之行为。 

 

二、主要工作方式 

1.提前征集议题，开好学术委员会全会 

与职能部门联系，征集需要全会审议事项；预通知各位学术委员，做好开会

准备；设计全会议程。 

2.全体会议与学科组会议相结合 

3.秘书处与职能部门协调负责 

全体会议由秘书处负责；学科组或委员其他活动由相应召集部门负责。 

4.发布学术委员会主要议事结果公告 

 

三、下阶段工作打算 

1、相关重要政策办法的审议； 

2、学术委员会章程的修订； 

3、学术委员会的改选与换届。 


